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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文件
榕晋政综〔2024〕71号

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福州市晋安区杨亭

片区电力负荷应急管理预案》的通知

新店镇，区直各有关部门：

《福州市晋安区杨亭片区电力负荷应急管理预案》已经区政

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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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晋安区杨亭片区电力负荷应急管理预案

为落实市政府关于做好迎峰度夏用电安全保障工作部署，确

保晋安杨亭片区（下称“片区”）电力安全稳定供应，针对福州

杨亭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未投产期间片区可能出现供电缺口的情

况，我区会同国网福州供电公司晋安供电服务中心（下称“晋安

供电中心”）对片区的电网运行情况及负荷增长因素进行综合分

析研判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特编制《福州市晋安区杨亭片区电力负

荷应急管理预案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片区出现电力供给缺口预警前，按照预案开展空调柔调改

造、执行可中断负荷协议、补助参与供需平衡的用户等措施，最

大限度降低电网安全风险，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，缓解片区局

部区域电力负荷问题。

二、工作思路

（一）以服务大局为原则。坚持以“电网安全、保障民生、

社会稳定”为目标，合理配置电力资源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电

力保障。

（二）以稳定有序为原则。坚持“保民生、保公用、保重点、

保安全”为原则，供电紧张时期，优先保障居民生活、能源供应

等涉及公众利益、国家安全和国家明确的重点保障用户电力供

应。

（三）以分类保障为原则。坚持“有保有限、区别对待”、“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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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、定设备、定容量、定时间”，根据用电负荷特性及分类企

业构成等因素对应本地区电力供需平衡情况，启动片区相应的电

力负荷应急管理措施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在 2024-2026 年迎峰度夏期间，若通过电网运行方式优化、

节能用电宣传等措施后，还未能有效解决负荷压力，将根据预测

的负荷缺口等级，启动相应的应急保障措施，具体如下：

1.辖区业扩报装履行政府、供电企业联合校核。用电报装容

量在 315 千伏安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，根据省市文件要求，由晋

安供电中心履行报装前校核手续。

牵头单位：晋安供电中心

完成时间：2026 年 10 月前

2.倡导全民节约用电。区工信局、晋安供电中心负责协调督

促工业厂房在每天 11 时至 23 时期间，落实空调制冷温度不低于

26℃。区商务局、晋安供电服务中心负责宣传引导杨亭片区大型

商场（超市）、非星酒店等场所在晚间 17 时至 22 时关闭装饰性

灯光、广告灯光等照明；大型商超每天 11 时至 23 时，空调制冷

温度不低于 26℃。区建设局负责协调督促片区内景观照明在 17

时至 22 时实施关停。

牵头单位：区工信局、晋安供电中心

配合单位：区商务局、区建设局

完成时间：2026 年 10 月前

3.提升区域电网负荷调节能力。晋安区工信局、晋安供电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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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牵头，对片区内所有非民生保障的工商业用户（含新增）开展

现场摸排，具备条件的统一加装负控装置，并逐户落实“需求响

应协议”和“可中断负荷协议”的签订，统一纳入电网开展负荷

管理（其中有自备发电机的用户，签订的中断负荷不得低于发电

机最大出力负荷）。区商务局负责协调指导五四北泰禾广场 1 家

大型商超用户，借鉴爱琴海中央空调柔性调节“先改造运行，后

效益分成”模式，开展改造并接入负荷管理系统。区工信局负责

协调指导辖区内福州时辰电子有限公司、福建省鼓山涌泉水业有

限公司等 2 户连续型生产企业错峰检修；非连续性企业错避峰生

产。

牵头单位：区工信局、区商务局

配合单位：晋安供电中心

完成时间：2024 年 6 月底前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成立工作专班。自本工作方案文件下达当日，成立晋

安区电力负荷应急管理工作专班，专班成员由区工信局、区建设

局、区商务局、区财政局、晋安供电中心等组成，并按照职责分

工做好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实行电力缺口预警与信息报告制度，

在发生紧急供电缺口时，通过报纸、网络、电视、广播等媒体及

时向社会通报电力供需形势及相关应对措施，引导社会各界正确

认识电力缺口情况并取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。

（三）落实工作推进。电力负荷应急管理工作专班负责对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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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用户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特别是对于大用户要加强动态管理，

根据预警等级方案加强控制和监督检查。晋安供电中心利用在线

系统进行负荷管理，对各区域、各用户的用电负荷进行实施监控，

并加强现场监督检查。

（四）严格监督检查。区工信局负责监督检查本行政辖区范

围内各用电单位负荷管理的落实情况，供电公司做好配合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4月 28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